
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悬赏

公告

为了督促被执行人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，同时鼓励公民法
人和其他社会组织积极协助人民法院执行，及时有效地执行生效法律文
书，申请执行人马荣申请执行悬赏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
法》第二百六十六条、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财产调查若干问
题的规定》第二十一条、第二十二条、第二十三条、第二十四条的规
定，特发布执行悬赏公告如下: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一年以内提供公告
所示被执行人的相关线索，人民法院根据举报线索找到被执行人实际控
制的且根据举报线索执行标的实际到位的给予举报人一定金钱奖励，
两个以上举报人对同一人举报的，奖励优先举报人，联名举报的，由联
名举报人均分，举报时间以人民法院接到举报登记为准。本院郑重承诺
对提供线索的人员的身份及提供线索的有关情况予以保密。

被执行人:赵静，女，汉族，1979年11月11日出生

住址：宁夏银川市兴庆区北京路八一小区5-1-501室

身份证号:640211197911115425

执行案号:（2015）兴执字第936号

执行标的:1596728元及利息

申请执行人承诺:凡向本院提供被执行人赵静下落线索，人民法院
根据举报线索找到被执行人并实际控制后，奖励举报者人民币2000元。



奖励资金由申请人自己承担支付。悬赏公告在法信悬赏执行平台公示。

悬赏期限：1 年，2026年1月8日至2027年1月7日（如申请执行人在
期限届满前申请撤回悬赏执行的，或其他原因悬赏执行终结的，本院将
书面告知，本悬赏执行公告即时失效）

赏金领取条件：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一年内提供被执行人真实有效
的财产线索或被执行人具体下落位置等信息，人民法院根据举报线索对
有关人员提供的身份信息和财产线索及被执行人下落地址进行登记;
两人以上提供相同财产线索或被执行人下落地址的，人民法院将按照提
供线索的先后顺序登记。联名举报的，由联名举报人均分，举报时间以
人民法院接到举报登记为准。人民法院将按照悬赏公告发放悬赏金。

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不予发放悬赏金奖励：

1、有关人员提供的财产或财产线索属于人民法院已经掌握的；

2、有关人员提供的财产或财产线索属于申请执行人已经提供的，
或被执行人已申报的，人民法院或者其他机关正在查封扣押的财产范围
的；

3、有关人员使用非法或者不正当手段获取财产线索的；

4、有关人员提供被悬赏对象下落线索前，被执行人已主动出现；

5、有关人员提供线索前，案件已执行完毕等结案的；

6、有关人员为申请执行人的代理人或员工，有义务向人民法院提
供财产线索的；

7、依诚实信用公序良俗的原则，其他不应发放悬赏金情形的。

本院郑重承诺：对提供被执行人相关财产线索的自然人（法人、
其他组织）信息予以严格保密。

举报电话:吴法官18395079109

附：被执行人照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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